
公  告       110 中大學宿字第 021 號 

主旨：公告 110學年度研究新生宿舍抽籤時程及注意事項。 

依據：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 5條第 3款及第 4款、第 6條與第 23條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110 學年度開放申請抽籤之宿舍 

宿舍別 宿舍設備介紹 宿舍收費標準 

男 12舍

(B12) 
4人一房，雅房，公共衛浴 

上學期（9月~1月）：宿舍費 6,350 元 

下學期（2月~8月）：宿舍費 8,890 元 

女研舍

(GM) 
4人一房，套房式衛浴 

上學期（9月~1月）：宿舍費 8,217 元 

下學期（2月~8月）：宿舍費 12,110元 

二、適用對象：限 110 學年度碩士班、博士班（不含在職專班與外籍、僑生新生）之在學新生申請，外籍

與僑生新生由國際處統一申請。 

三、宿舍抽籤順位：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 6條辦理。 

(一) 以第一順位身份（身心障礙生、中低及低收入戶生、特殊境遇家庭學生）申請者，務請於 110 年 8

月 6日(五)中午 12:00 時前將證明文件繳交至住宿服務組，並於申請時間內進行線上登錄作業。 

(二) 設籍一年以上離島及本島山區之學生，請於時間內提出優先順位資格申請，申請方式如下： 

1. 申請時間：自 110年 7月 14日(三)9:00起至 110年 7月 28日(三)17:00 止。 

2. 繳交「離島及本島山區專案優先順位資格申請表」（可至學務處或住宿服務組網頁下載或至住宿

服務組索取）與「3個月內戶籍謄本(需含遷徙紀錄)」；疫情期間可將申請表及戶籍謄本合併一

份 PDF電子檔，寄至住宿服務組公務信箱：ncu57290@cc.ncu.edu.tw。 

3. 審核結果公告：110年 7月 31日公告於本校首頁、學務處及住宿服務組網頁。 

4. 審核通過者列為 110 學年度宿舍抽籤第一順位。惟仍須於 110學年度宿舍抽籤作業登錄期間自

行登錄抽籤系統申請住宿，方能保留第一順位權益。 

四、宿舍抽籤注意事項 

(一) 申請者請先完成「學籍資料線上登錄」（作業方式請參考新生註冊須知，學籍登錄為入學應辦事

項），學籍登錄完成後，再以學號進入抽籤系統。 

(二) 申請者皆需同意「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」之相關規定。 

(三) 聯絡電話、Email 請填寫正確，以利聯繫相關訊息。 

五、宿舍抽籤作業時程表 

時程(24時制) 申請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說明 

110.08.03(二)10:00 

(原訂 110.08.02) 

| 

110.08.08(日)23:59 

線上登錄抽籤作業 

1. 宿舍抽籤系統網址： 

https://cis.ncu.edu.tw/DormSys/main/index.jsp 

（可由中大首頁中大 Portal 學生服務宿舍服務專區

宿舍抽籤系統） 

2. 操作方式：點選"住宿申請/申請資料修改"詳閱宿舍管理辦

法並同意填寫個人資料確認申請。 

110.08.10(二)12:00 宿舍抽籤結果公佈 
抽籤系統「宿舍分發結果」查詢分發結果，中選者顯示宿舍、寢

室、床號，未中選者會顯示備取序號，此備取序號由系統產生。 

110.08.10(二)12:01 

| 

110.08.15(日)23:59  

1. 放棄住宿權、候

補序號線上作業 

2. 床位候補線上作

業 

1. 放棄住宿權、候補序號線上作業：欲放棄住宿床位或候補序

號者，請登入抽籤系統進行[住宿權放棄/候補序號放棄]作業

即可，一旦放棄住宿權將無法復歸，請審慎考慮。 

2. 床位候補線上作業：若有人放棄住宿權，將由系統自動進行

床位遞補。 

file:///C:/Users/buser/Desktop/皓盈/01-1.研究新生抽籤/公告/ncu57290@cc.ncu.edu.tw
https://cis.ncu.edu.tw/DormSys/main/index.jsp


110.08.10(二)13:00 

| 

110.08.17(二)17:00 

抽籤結果床位交換

申請人工作業 

1. 有交換意願者，雙方填寫床位交換申請表，攜帶學生證/身分

證明文件至住宿服務組辦理。 

2. 未經申請而擅自交換寢室者，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處

理。 

110.08.10(二)12:01  人工候補登記 
未即時參加抽籤者，請辦理人工候補登記，登記方式將另行公

告，登記後將以 Email 通知候補序號。 

110.08.16(一)09:00 

| 

110.08.19(四)17:00 

床位放棄人工作業 

1. 床位放棄人工作業：錯過放棄床位線上作業者，可於此期間

以人工方式辦理放棄床位，請填寫【宿舍放棄切結書】並攜

帶【身分證件正本】至住宿服務組辦理。 

2. 此階段申請人工放棄住宿者，請重新下載新的註冊單，以免

誤繳住宿費用。 

3. 人工放棄截止日後於學期開學日前放棄住宿者，退學期住宿

費四分之三；開學日後放棄或辦理退宿者則不退費。 

4. 若候補者分配確認日期已逾人工放棄截止日，欲放棄者須於

分配確認日後十日內放棄，若未於時間內放棄者則視同逾期

放棄，依上述說明辦理。 

110.08.16(一)09:00 
床位候補人工通知

作業 

床位候補人工通知作業：由住宿服務組以人工 Email 通知床位候

補訊息，候補序號已於抽籤後由系統自動產生，無需重新登記。 

六、其它事項 

(一) 110學年度研究所新生宿舍入住時間 

身分別 搬遷時間 備註 

暑假有住宿，且 110

學年度床位相同者 
無需搬遷  

暑假有住宿，但 110

學年度床位不同者 

1. 女研舍：110.09.08(三)至 

110.09.10(五)上午 10時前完成搬

遷。 

2. 男 12 舍：110.09.01(三)上午 9 時

至 110.09.05(日)晚上 7時前完成搬

遷。 

1. 女研舍：請至東區傳達室(女研舍 1 樓) 

領取女 14舍鑰匙，搬遷完畢後歸還男 11

舍鑰匙。 

2. 男 12舍：請至北區傳達室(男 9A舍 1樓)

領取男 12舍鑰匙，搬遷完畢後歸還男 6、

7舍鑰匙。 

暑假無住宿者 

1. 女研舍：110.09.08(三)起每日上午

9時至晚上 7時辦理入住手續。 

2. 男 12 舍：110.09.01(三)起每日上午

9時至晚上 7時辦理入住手續。 

請持學雜費繳費單據及身分證明文件（境外

生請持住宿申請表）辦理入住 

暑假有住宿，但 110

學年度無住宿者 
110.08.31(三)前辦理退宿手續 

請填寫退宿申請表後，至傳達室辦理退宿手

續。（男 12舍：北區傳達室；女研舍：東區

傳達室） 

(二) 男研舍開始進行整修，預訂 111年度 8月份完工，屆時需請男 12舍同學搬遷至男研舍。 

(三) 宿舍寢室多為上舖床位，如須下舖床位特殊寢室者，請於中選住宿權後，主動聯絡住宿服務組辦

理（分機 57282、57290）。 

(四) 以上資訊會視疫情警戒於必要時彈性調整。 

(五) 若有任何問題，請與住宿服務組聯絡，分機 57282、57290；公務信箱：

ncu57290@cc.ncu.edu.tw；FaceBook 服務專頁：中大人的窩。 

 

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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